
屏東縣立大同高中行動推車及行動教學載具借用單 

借用人職稱 □秘書□主任組長 □高中導師 □國中導師 □專任老師 

借用人  

借用日期時間 

年   月   日 

□早修□第 1節□第 2節□第 3節□第 4節 

□午修□第 5節□第 6節□第 7節□第 8節 

上課課程  

使用班級 
□高中  年   班 

□國中  年   班 

借用設備 

□行動推車 A(有 22 台)借  台筆電+ 1 台無線基地台(ASUS) 

□行動推車 B(有 17 台)借  台筆電+ 1 台無線基地台(ASUS) 

□平板電腦 SamSung(有 48 台)借  台+ 1 台無線基地台(ASUS) 

□編號 1 □編號 2 □編號 3 □編號 4 □編號 5□編號 6 □編號 7 □編號 8 

□編號 9 □編號 10 □編號 11 □編號 12 □編號 13 □編號 14 □編號 15 

□編號 16 □編號 17 □編號 18 □編號 19 □編號 20 □編號 21 □編號 22 

□編號 23 □編號 24 □編號 25 □編號 26 □編號 27 □編號 28 □編號 29 

□編號 30 □編號 31 □編號 32 □編號 33 □編號 34 □編號 35 □編號 36 

□編號 37 □編號 38 □編號 39  

設備使用 

狀況說明 

□均可使用 

□設備有狀況，說明: 

 

課程內容簡述 

 課後請附教學教案或課程檔案 

 

 

借用人簽名  填表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資訊媒體組  圖書館主任  校長  

 


